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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115學年度兒童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及新竹市「國民小學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相關規定辦理。 

二、名額及錄用期間： 

(一)名額：正取7名，備取若干名。在學期中若有增班情形，按實際需求依名次增額錄取，

甄選結果若未達錄取標準得從缺。 

(二) 錄用期間：115年9月1日至116年6月30日止。若學期中因參與人數減少導致減班，由後

錄用者先行解職不得異議。期滿學校依規進行教師表現成績考核，考核結果列入

新學度甄選參考。 
三、薪資待遇及服務時間： 

(一)薪資待遇：依實際授課鐘點計算，16:00前每節鐘點費為405元，16:00以後每節鐘點費

為480元，再以每月總結鐘點費支付。 

    (二)服務時間： 

1.到校時間：每天上課前20分鐘到校，準備課程及協助相關行政事項。 

2.離校時間：班上所有學生由家長接回並將教室門窗關妥後，始可離校。 

3.行政協助：如報名人數統計、表格繕打等。  

四、錄取公告：錄取名單於 115年 6 月 18日 (四) 19: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公告」。

http://www.jsps.hc.edu.tw 

五、簡章及報名表：請自行於本校網站最新公告下載（報名表內容不得任意變更）。 

六、報名時間：115年 6 月 18 日(四)13:00~14:00。 

七、報名資格條件：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歡迎領有身障手冊者報名) 

    (ㄧ)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理教保員。 
    (二)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

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教育、社政或勞工相關機關自行或委託辦理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

訓練課程結訓，且表現良好。 
    (三)公私立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四)符合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保母人員不包括在內。 
    (五)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勞政等相關單位自行或委

託辦理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練課程結訓。     
八、報名方式及地點： 

(一)採親自報名方式辦理。 

(二)報名地點：新竹市金竹路99號教務處。 

(三)報名時應繳附下列表件： 

1.報名表乙份。 

2.簡要自傳與班級經營理念乙份。  

3.課程表編排。 

    (四)報名費200元。 

九、甄選日期： 

(一)日期： 115 年 6 月 18 日（四）14:10 前完成報到。 14:20 開始甄選。 

    (二)甄選開始後，如經工作人員唱名3次未出席者，視同自願放棄應考資格，事後不得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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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甄選方式： 

    （一）書面資料審核30%：就報名表、自傳、課程表編排及相關資料呈現來審核。課程表編排

上需兼顧到「作業指導」與「藝能科目」兩者，「動態」與「靜態」課

程都能具備。課程內容以「教師指導」為要素，不得安排「學生自由

活動」形式之內容 (課程表見附件表格) 

（二）面談口試70%：口試八分鐘，了解教學熱誠、教學理念及班級經營。 

十一、成績複查及錄取報到： 

(一) 成績複查:成績有疑義，請於 115 年 6 月 22 日(一) 12:00前到校複查。 

(二) 錄取報到：錄取人員請於 115 年 6 月 22 日(五) 14:00前完成報到，逾時未報到視同

棄權，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三) 總成績相同時，依面談口試分數較高者優先聘用。 

十二、查詢電話：03-52342023#1020或1022。 

十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外，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公告」。 

十四、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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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115學年度兒童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報名表 

報考類別：兒童課後照顧班教師 編號：                             （學校填寫） 

姓名  性別 
□男 

□女 
婚姻 

□已婚 

□未婚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貼相片處 
現職服務 

單    位 
 身份證字號  

通 訊 處 

通訊地址： 

EMAIL： 

 

 

電  話 
電話： 

行動： 

最高學歷 

學校名稱 系科﹝組別﹞ 
畢業年月 

證書字號 

   

   

兵   役 □役畢，退伍日期  年  月  日 □未役   □無兵役義務     

教師登記 
國小           證書 

字號 

 

其他  

經 歷 

 

任職機關 職稱 任職日期 離職日期 

    

    

    

報考資格類別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理教保員。 

□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教

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

政或勞工相關機關自行或委託辦理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練課程結訓，且

表現良好。 

□ 公私立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 符合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保母人員不包括在內。 

□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勞政等相關單位自行或委託辦理

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練課程結訓。 

繳驗証件 

及繳交影本 

□ 國民身分証      □符合  □不符 

□ 學歷證件        □符合  □不符 

□ 報考資格證件    □符合  □不符 

□ 相關證件影本    □有    □沒有    □身障手冊 
□ 報名費          □有    □沒有 

初審 

核章 

 

        □符合     □不符 
複審 

核章 

 

□符合          □不符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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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 

115學年度 

兒童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證 

 

注意事項： 

一、考試時間、地點：115年6月18日      

14:10前至本校教務處報到，逾時未報到

者，視同放棄考試資格。 

二、甄選時須攜帶本證及國民身分證以備查

驗。 

三、應考人應嚴守紀律，如有冒名頂替者，立

即取消應考資格。 

四、如遇天然災害或不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

本次甄選日程及地點需更動，將公佈於本

校網站，不另行通知。 

五、本證請妥為保管，成績複查，請繳驗本

證。 

六、其餘事項悉依本次甄選簡章及相關規定辦

理。 

 

 

 
 

姓      名： 

 

甄選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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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舊社國民小學115學年兒童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簡要自傳 

姓   名  甄選證號碼  
一、 專長及興趣： 

 
 
 
二、 班級經營與教學理念： 
 
 
 
 
 
 
三、親師溝通技巧應用理念：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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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課後照顧班課表 低年級(115/9/1~116/6/30) 

12:40~16:00  5節，16:00~18:00  3節 

節次 星期/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 12:40~13:20 
 

  
 
 
 
 

 

2 13:20~14:0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3 14:10~14:5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4 15:00~15:40 
 

  
 

課間 15:40~16:00 
 

  
  

5 16:00~16:40 
 

  
  

6 16:40~17:20 
 

  
  

7 17: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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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課後照顧班課表 中年級(115/9/1~116/6/30) 

12:40~16:00  5節，16:00~18:00  3節 

節次 星期/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 12:40~13:20 
 

 

 
 
 
 
 

 

2 13:20~14:0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3 14:10~14:5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4 15:00~15:40  
 

課間 15:40~16:00 
 

  
  

5 16:00~16:40 
 

  
  

6 16:40~17:20 
 

  
  

7 17: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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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北區舊社國民小學課後照顧班課表 高年級(115/9/1~116/6/30) 

12:40~16:00  5節，16:00~18:00  3節 

節次 星期/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 12:40~13:20 
 

 

 
 
 
 
 

 

2 13:20~14:0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3 14:10~14:50  

下課10分鐘 

請教師和學生集體行動  

4 15:00~15:40  

課間 15:40~16:00 
 

  
  

5 16:00~16:40 
 

  
  

6 16:40~17:20 
 

  
  

7 17:20~18:00 
 

  
  

 
 
 


